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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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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引    言 

多功能杆是一种集照明、交通、安防、通信、监控、LED 屏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新型的

基础设施，随着智慧城市建设的推进，基于 LED 照明在节能、控制和联网等方面的技术进

展，基础网络运营商、设计、硬件、软件企业及系统集成商纷纷开始探索将搭载各种功能模

块的多功能杆作为建设智慧城市的重要切入口。各种功能模块的挂载给多功能杆带来了结构

安全和载荷能力的挑战，规范的结构设计是多功能杆物理安全的基础，因此需要更多的关注

到杆身的结构设计，确保不同使用环境下杆体的使用安全。 

为规范多功能杆结构设计的术语符号，明确杆体结构、连接、附属构件、基础的设计原

则、材料选择、计算方法、制作与安装技术要求等，促进面向智慧城市建设的多功能杆结构

件和接口模块化、标准化发展，形成产品的通用性、互换性，维修的便利性，市场的规范化，

生产的规模化以及成本的降低等目标，国家半导体照明工程研发及产业联盟（CSA）组织制

定多功能杆结构设计规范。为在多功能杆结构设计中贯彻执行国家的技术经济政策，做到技

术先进、经济合理、安全适用、确保质量，特制定本规范。 

在多功能杆结构设计文件中，应注明结构的设计使用年限、使用条件、钢材牌号、连接

材料的型号（或钢号）和对钢材所要求的力学性能、化学成分及其它的附加保证项目。此外，

还应注明所要求的焊缝形式、焊缝质量等级、端部刨平顶紧部位及对施工的要求。 

未经技术鉴定或设计许可，不得改变多功能杆结构的用途和使用环境。 

在建设多功能杆结构时应按国家有关规定共同建设，实现资源共享。 

在执行本文件与国家标准规范有矛盾时，应以现行国家标准规范为准。 

在进行多功能杆结构设计时，凡本文件未作出规定的，尚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和相关行

业标准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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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功能杆结构设计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多功能杆结构设计的术语和定义、符号、基本设计规定、结构计算、构件

及节点连接、构造与工艺技术要求、地基与基础设计。 

本文件适用于多功能杆结构，路灯杆结构设计可参照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

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

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699  优质碳素结构钢技术条件 

GB/T 700  碳素结构钢 

GB/T 1231  钢结构用高强度大六角头螺栓、大六角螺母、垫圈技术条件 

GB/T 1591  低合金高强度结构钢 

GB/T 3077  合金结构钢 

GB/T 3190  变形铝及铝合金化学成分 

GB/T 3191  铝及铝合金挤压棒材 

GB/T 5117  非合金钢及细晶粒钢焊条 

GB/T 5118  热强钢焊条 

GB/T 5293  埋弧焊用碳钢焊丝和焊剂 

GB/T 5780  六角头螺栓 C 级 

GB/T 5782  六角头螺栓 

GB/T 12470  埋弧焊用低合金钢焊丝和焊剂 

GB/T 14957  熔化焊用钢丝 

GB/T 25745  铸造铝合金热处理 

GB 50007  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 

GB 50009  建筑结构荷载规范 

GB 50011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GB 50017  钢结构设计标准 

GB 50025  湿陷性黄土地区建筑标准 

GB 50057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 

GB 50112  膨胀土地区建筑规范 

GB 50135  高耸结构设计标准  

GB 50205  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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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50429  铝合金结构设计规范 

GB 50689  通信局站防雷与接地工程设计规范 

CJJ 45  城市道路照明设计标准 

DLT 5219  架空输电线路基础设计技术规程 

JGJ 94  建筑桩基技术规范 

JGJ 118  冻土地区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多功能杆  multi-function pole 

用于搭载照明、交通指示管理、监控设备、移动通信设备、监测设备、信息发布设备等

的综合性杆体，又称综合杆、智慧杆。 

3.2  

主杆  primary member 

垂直于地面，与基础可靠连接、用于支撑横臂、副杆和其他功能性部件、设备的载体结

构件。 

3.3  

副杆  secondary member 

安装于多功能杆主杆上部，用于搭载设备的载体。 

3.4  

横臂  transverse arm 

安装于多功能杆侧面，水平横向挑出用于搭载设备的载体。 

3.5  

分仓  compartment 

多功能杆体内部用于各类设备分隔安装或各种线缆单独布放的空间。 

3.6  

滑槽  sliding chute 

用于安装指示牌、摄像头、天线、灯具及其他设备装置的固定结构装置，安装于主杆、

副杆或横臂上，一般为 C 形或其他截面形式。 

3.7  

连接件  fastening 

将指示牌、摄像头、天线、灯具及其他设备固定于滑槽上的构件。 

3.8  

杆高  height of pole 

主杆底板底面至副杆顶部或主杆顶部（无副杆时）的垂直距离。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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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臂长  length of crossing bar 

    横臂与主杆或副杆连接处至横臂悬挑处端部的长度。 

4 符号 

下列符号适用于本文件。 

4.1 计算指标符号 

 𝑓𝑦 ——材料的屈服强度； 

 𝑓 ——材料的抗弯、抗压、抗拉强度设计值； 

 𝑓𝑣 ——材料的抗剪强度设计值； 

 𝑓𝑎 ——修正后的地基承载力特征值； 

 𝑓𝑎𝐸 ——调整后的地基抗震承载力； 

 𝑁𝑡
𝑏 ——每个螺栓的受拉承载力设计值； 

 𝑆 ——地基变形的规定限值； 

 𝛿 ——结构或构件的变形限值。 

4.2 几何参数符号 

 𝐴 ——截面面积、毛截面面积、基础底面积； 

 𝐵 ——底板宽度； 

 𝐶 ——主角钢边至底板边的距离； 

 𝐷 ——地脚螺栓对应的计算宽度； 

 𝐻 ——多功能杆结构的总高度； 

 𝑊 ——截面抗弯模量； 

 𝑊𝑥、𝑊𝑦 ——对 x、y 轴的截面抗弯模量； 

 𝑌𝑚𝑎𝑥 ——地脚螺栓中心至主角钢的最大距离； 

 𝑦𝑖 ——第 i 个螺栓中心到旋转轴的距离； 

 𝑎 ——底板计算区段的自由边长度、合力作用点至基础底面最大压力边缘的距离； 

 𝑎𝑥 ——合力作用点至𝑒𝑥一侧基础边缘的距离； 

 𝑎𝑦 ——合力作用点至𝑒𝑦一侧基础边缘的距离； 

 𝑏 ——计算高度处的覆冰厚度、平行于 x 轴的基础边长、多边形杆体单边宽度； 

 𝑏𝑚𝑖𝑛 ——杆脚底板各区段中的最小宽度； 

 𝑑 ——圆截面构件的直径； 

 𝑒𝑥 ——x 方向的偏心距； 

 𝑒𝑦 ——y 方向的偏心距； 

 ℎ𝑐𝑟 ——土重法计算的临界深度； 

 ℎ𝑡 ——基础上拔深度； 

 𝑙 ——平行于 y 轴的基础底面边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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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𝑡 ——连接件的厚度； 

 𝑠 ——螺栓的间距； 

 𝜃 ——两螺栓之间的圆心角； 

 𝛼0 ——土体计算的抗拔角。 

4.3 计算系数及其它符号 

 𝜓𝐶 ——可变荷载的组合值系数 

 𝜓𝑞 ——可变荷载的准永久值系数； 

 𝜓𝑊 ——抗震设计时的风荷载组合值系数； 

 𝛾 ——覆冰重度； 

 𝛾0 ——结构重要性系数； 

 𝛾1 ——土体重的抗拔稳定系数； 

 𝛾2 ——基础重的抗拔稳定系数； 

 𝛾𝐺  ——永久荷载的分项系数； 

 𝛾𝑄  ——可变荷载的分项系数； 

𝛾𝐸ℎ、𝛾𝐸𝑣——分别为水平、竖向地震作用分项系数； 

 𝛾𝑊 ——风荷载分项系数； 

 𝛾𝑅𝐸  ——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 

 𝛼1 ——与构件直径有关的覆冰厚度修正系数； 

 𝛼2 ——覆冰厚度的高度变化系数； 

 𝜙 ——轴心受压构件稳定系数； 

 𝜇𝑠 ——风荷载的体形系数； 

Re ——雷诺数。 

5 基本设计规定 

5.1 设计原则 

5.1.1 多功能杆结构设计，宜采用以概率论为基础的极限状态设计方法，以可靠指标度量

结构构件的可靠度，以分项系数设计表达式进行计算。 

5.1.2 多功能杆结构的设计基准期为 50 年。 

5.1.3 多功能杆的设计使用年限一般为 50 年。有特殊使用要求的多功能杆，可根据使用

要求及现行相关国家标准另行确定。 

5.1.4 多功能杆结构的安全等级一般为二级。有特殊使用要求的多功能杆，可根据使用要

求及现行相关国家标准另行确定。 

5.1.5 多功能杆结构应按承载能力极限状态和正常使用极限状态进行设计： 

a) 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这种极限状态对应于结构或结构构件达到最大承载能力，或达

到不适于继续承载的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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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正常使用极限状态：这种极限状态对应于结构或结构构件达到变形或耐久性能的有

关规定限值。 

5.1.6 多功能杆结构构件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设计应采用荷载效应的基本组合，并按下列极

限状态设计表达式中的最不利值确定： 

a) 由可变荷载效应控制的的组合： 

𝛾0(𝛾𝐺𝑆𝐺𝑘 + 𝛾𝑄1
𝛾𝐿1

𝑆𝑄1𝑘 + ∑ 𝛾𝑄𝑖
𝛾𝐿𝑖

𝜓𝐶𝑖
𝑆𝑄𝑖𝑘

𝑛
𝑖=2 ) ≤ 𝑅·························(1) 

b) 由永久荷载效应控制的的组合： 

 𝛾0(𝛾𝐺𝑆𝐺𝑘 + ∑ 𝛾𝑄𝑖
𝛾𝐿𝑖

𝜓𝐶𝑖
𝑆𝑄𝑖𝑘

𝑛
𝑖=1 ) ≤ 𝑅·······································(2) 

式中： 

𝛾0——结构重要性系数，不应小于 1.0； 

γG ——永久荷载的分项系数，一般情况下应取 1.3, 永久荷载效应对结构有利时取≤1.0； 

𝛾𝑄𝑖
——第 i 个可变荷载的分项系数，其中𝛾𝑄1

为可变荷载𝑄1的分项系数，一般情况下应

取 1.5，可变荷载效应对结构有利时取 0； 

𝛾𝐿𝑖
——第 i 个可变荷载考虑设计使用年限的调整系数，其中𝛾𝐿1

为主导可变荷载𝑄1考虑

设计使用年限的调整系数，对雪荷载和风荷载，不考虑此调整系数，应取重现期为设计使用

年限选取相应的荷载值，对其他可变荷载取值按 GB 50009 的规定采用； 

𝑆𝐺𝑘——永久荷载标准值的效应； 

𝑆𝑄𝑖𝑘——第 i 项可变荷载标准值的效应，其中𝑆𝑄1𝑘为第一个可变荷载标准值的效应，其

荷载效应在诸可变荷载效应中起控制作用； 

𝜓𝐶𝑖
——可变荷载𝑄𝑖的组合值系数，应根据不同的荷载组合按第 5.1.7 条的规定采用； 

𝑛——参与组合的可变荷载数； 

𝑅——结构或构件抗力的设计值。 

5.1.7 多功能杆结构构件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设计应考虑如下两种不同荷载基本组合，其可

变荷载组合值系数应分别按表 1 采用。 

表 1  荷载基本组合及可变荷载组合值系数 

荷载组合 
可变荷载组合值系数 

𝜓𝐶𝑊 𝜓𝐶𝐼 

I G+W 1.0 － 

II G+W+I 0.25～0.7 1.0 

注 1：表中 G 代表永久荷载，W 代表风荷载，I 代表覆冰荷载； 

注 2：组合 II 中一般取 0.25，但 0.25ω0不小于 0.15 kN/m2；对覆冰后冬季风很大的区域，应根据实

地情况调查选用相应的值； 

注 3：需要考虑雪荷载时，雪荷载的组合系数均取 0.7。 

5.1.8 结构或构件承载力的抗震验算，应按下式进行计算： 

𝛾𝐺𝑆𝐺𝐸 + 𝛾𝐸ℎ𝑆𝐸ℎ𝑘 + 𝛾𝐸𝑣𝑆𝐸𝑣𝑘 + 𝜓𝑊𝛾𝑊𝑆𝑊𝑘 ≤ 𝑅/𝛾𝑅𝐸·····························(3)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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𝛾𝐺——重力荷载分项系数，一般情况下应取 1.3； 

𝑆𝐺𝐸 ——重力荷载代表值效应，重力荷载代表值应取结构自重和各竖向可变荷载的组

合值之和,规定如下： 

a) 对结构自重(结构构配件自重、固定设备重等)取 1.0； 

b) 对雪荷载取 0.5。 

𝛾𝐸ℎ、𝛾𝐸𝑣 ——分别为水平、竖向地震作用分项系数，按表 2 采用；  

𝑆𝐸ℎ𝑘 ——水平地震作用标准值效应； 

𝑆𝐸𝑣𝑘 ——竖向地震作用标准值效应； 

𝛾𝑊 ——风荷载分项系数，应采用 1.5； 

𝑆𝑊𝑘  ——风荷载标准值效应； 

𝜓𝑊 ——抗震基本组合中的风荷载组合值系数，可采用 0.2； 

𝛾𝑅𝐸 ——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按有关规范取值（强度计算取 0.75，稳定计算取 0.80）。 

表 2  地震作用分项系数 

地震作用 𝛾𝐸ℎ 𝛾𝐸𝑣 

仅按水平地震作用计算 1.3 0.0 

仅按竖向地震作用计算 0.0 1.3 

同时按水平地震和竖向地震作用计算（水平地震为主） 1.3 0.5 

同时按水平地震和竖向地震作用计算（竖向地震为主） 0.5 1.3 

5.1.9 正常使用极限状态应分别按荷载效应的标准组合、准永久组合进行计算，并应满足

本规范要求的限值。 

a) 标准组合应用于计算结构或构件的变形，按下式进行计算： 

 𝑆𝐺𝑘 + 𝑆𝑄1𝑘 + ∑ 𝜓𝐶𝑖

𝑛
𝑖=2 𝑆𝑄𝑖𝑘 ≤ 𝛿···············································(4) 

b) 准永久组合应用于地基变形和基础裂缝宽度的计算，按下式进行计算： 

 𝑆𝐺𝑘 + ∑ 𝜓𝑞𝑖

𝑛
𝑖=1 𝑆𝑄𝑖𝑘 ≤ 𝑆······················································(5) 

式中： 

𝛿——结构或构件的变形限值； 

 𝑆 ——地基变形或基础裂缝的规定限值； 

 𝜓𝑞𝑖
 ——准永久效应组合时，任何第 i 个可变荷载的准永久值系数，按表 3 取用。 

表 3  可变荷载准永久值系数 

荷载类别 风荷载 活荷载 
雪荷载 

地区 I 地区 II 地区 III 

准永久值系数𝜓𝑞𝑖
 0(0.4) 0.4 0.5 0.2 0 

注 1：在风玫瑰图呈严重偏心的地区，风荷载的准永久值系数采用 0.4（频遇值）； 

注 2：雪荷载的分区按 GB 50009 执行。 

5.1.10 多功能杆结构正常使用极限状态的控制条件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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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在以风荷载为主的荷载标准组合作用下，多功能杆结构的主杆和副杆任意点的水平

位移不得大于表 4 的规定； 

表 4  多功能杆结构的水平位移限值 

以风或多遇地震作用为主的荷载标准组合作用下 水平位移限值 

按线性分析 u/H i  1/75 

按非线性分析 u/H i  1/33 

注 1：表中 u ——任意点水平位移（与 Hi 高度对应）； 

         Hi ——任意点高度；  

注 2：多功能杆任意点水平位移 u 应考虑基础变形。 

b) 在以风荷载或地震作用为主的荷载标准组合作用下，多功能杆横臂任意点的水平位

移不得大于表 5 的规定； 

表 5  多功能杆结构的水平位移限值 

以风或多遇地震作用为主的荷载标准组合作用下 水平位移限值 

按线性分析 u/H i  1/75 

按非线性分析 u/H i  1/50 

c) 多功能杆的主杆和副杆在横臂自重及横臂上搭载的设备自重为主的荷载标准组合作

用下，横臂自身任意点的竖向位移不宜大于 1/50；不应大于 1/20；立柱任意点的水

平位移不得大于 1/75。     

多功能杆结构的各构件位移，可结合所挂载的设备对振动敏感度的要求进行控制或适当

放宽要求。 

5.2 荷载和地震作用 

5.2.1 多功能杆结构上的荷载与作用一般可分为下列两类： 

a) 永久荷载与作用：结构自重、搭载设备重量、土重、土压力、地基变形作用等； 

b) 可变荷载与作用：风荷载、覆冰荷载、地震作用、雪荷载、活荷载（包括平台安装

检修荷载）、温度作用等。 

5.2.2 风荷载应按如下规定计算： 

a) 多功能杆结构所承受的风荷载计算应按 GB 50009 中规定的重现期 R 为 50 年执

行，但基本风压不得小于 0.35 kN/m2； 

b) 计算风振系数时，实腹式结构的阻尼比可取为 0.01，格构式结构的阻尼比可取为

0.02； 

c) 多功能杆结构的风荷载体型系数 μs如在 GB 50009 列出时，可按该规定采用；其他

可按如下规定采用： 

1) 多功能杆的主杆和副杆及横臂体型系数 μs 可按表 6 的规定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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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多功能杆主杆和副杆及横臂体型系数μs 

截面形式 体型系数 μs 

圆形 0.6 

十六边形及以上 0.8 

十二边形 1.0 

六边形及八边形 1.2 

四边形 1.3 

不规则截面 1.3 

注： 带 U 型滑槽的截面按照不规则截面取值。 

2) 设备设施的体型系数 μs可按表 7 的规定确定。 

表 7  各类设备设施的体型系数 μs 

设施设施形状 体型系数 μs 

圆柱体 0.9 

其它形状 1.3 

5.2.3 雪荷载的计算应按 GB 50009 的规定执行，基本雪压按 50 年一遇采用。 

5.2.4 覆冰荷载的计算应遵循如下原则： 

a) 设计多功能杆结构时，应考虑结构构件、设备等表面覆冰后所引起的重力荷载及挡

风面积增大的影响； 

b) 基本覆冰厚度应根据当地离地 10 m 高、重现期 50 年的观测资料分析确定。当无观

测资料时，应通过实地调查确定，或按下列经验数值分析采用： 

1) 重覆冰区：基本覆冰厚度可取 20 mm～50 mm； 

2) 中覆冰区：基本覆冰厚度可取 15 mm～20 mm； 

3) 轻覆冰区：基本覆冰厚度可取 5 mm～10 mm。 

c) 管线及结构构件上的覆冰荷载的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圆截面构件每单位长度上的覆冰荷载可按下式计算： 

 𝑞𝐼 = 𝜋𝑏𝛼1𝛼2(𝑑 + 𝑏𝛼1𝛼2)𝛾 ⋅ 10−6    ······························(6) 

式中： 

𝑞𝐼——单位长度上的覆冰荷载(kN/m)； 

 𝑏——基本覆冰厚度(mm)，按本条款的规定采用； 

 𝑑——圆截面构件的直径(mm)； 

 𝛼1——与构件直径有关的覆冰厚度修正系数，按表 8 采用； 

 𝛼2——覆冰厚度的高度变化系数，按表 9 采用； 

 𝛾——覆冰重度，一般取 9 kN/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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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与构件直径有关的覆冰厚度修正系数𝜶𝟏 

直径(mm) 5 10 20 30 40 50 60 70 

𝛼1 1.1 1.0 0.9 0.8 0.75 0.7 0.63 0.6 

表 9覆冰厚度的高度变化系数𝜶𝟐 

离地面高度(m) 1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𝛼2 1.0 1.6 2.0 2.2 2.4 2.6 2.7 2.8 

2) 非圆截面构件上每单位表面面积上的覆冰荷载可按下式计算： 

 𝑞𝑎 = 0.6𝑏𝛼2𝛾 ⋅ 10−3
············································(7) 

式中： 

𝑞𝑎——单位面积上的覆冰荷载(kN/m2)。 

5.2.5 地震作用可按如下规定确定： 

a) 多功能杆的抗震设防类别一般为标准设防类（丙类），有特殊使用要求的多功能杆结

构按现行相关国家标准另行确定。抗震设防烈度应按其所在地的抗震设防基本烈度

采用； 

b) 多功能杆结构地震作用计算宜采用振型分解反应谱法，计算方法按 GB 50011 的规定

执行； 

c) 抗震设防烈度为 9 度时多功能杆结构应同时考虑竖向地震与水平地震作用的不利组

合。 

5.3 材料选用 

5.3.1 多功能杆结构采用的材料应符合相应质量标准，碳素结构钢应符合 GB/T 700、低合

金高强度结构钢应符合 GB/T 1591、铝合金应符合 GB/T 3191、GB/T 3190、 GB/T 25745 等

规定。 

焊接结构应具有碳含量的合格保证，焊接结构以及重要的非焊接承重结构采用的钢材还

应具有冷弯试验的合格保证。 

5.3.2 多功能杆结构的钢材，宜采用 Q235、Q355、Q390、Q420、Q460 等钢材强度等级的

结构钢；滑槽及其他附属构件的钢材，宜采用 Q235、Q355 等结构钢；多功能杆结构、滑槽

及其他附属构件的铝合金，宜采用牌号 6061、6063、6063A、5083、3003、3004 等材料强度

等级的铝合金。 

需要焊接的构件不得采用 Q235 普通碳素结构钢 A 级；主要受力构件在冬季工作温度等

于或低于-20 oC 时，不宜采用 Q235 沸腾钢。 

5.3.3 连接材料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多功能杆结构的焊接宜采用手工电弧焊，选用的焊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GB/T 5117

或 GB/T 5118 的规定，焊条型号应与构件钢材的强度相适应，可按下列原则选用： 

1) 对于 Q235 钢，宜选用 E43××型焊条； 

2) 对于 Q355 钢，宜选用 E50××型焊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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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对于 Q390 钢、Q420 钢、Q460 钢，宜选用 E55××型或 E60××型焊条； 

4) 对于不同强度钢材的连接焊缝，可采用与低强度钢材相适应的焊条。 

b) 采用自动焊接或半自动焊接时，焊丝和相应的焊剂应与主体金属强度相适应，不同

强度的钢材相焊接时，可按强度较低钢材选用焊接材料。焊丝和焊剂应符合 GB/T  

14957 的规定； 

c) 采用螺栓连接时可选用普通螺栓，并应分别符合 GB/T 5782、GB/T 5780 的规定； 

d) 采用法兰连接时宜选用高强螺栓，符合 GB/T 1231 的规定； 

e) 地脚锚栓宜采用 Q235 钢、Q355 钢或 Q390 钢制作，也可采用 35 号、45 号优质碳素

钢或 40Cr 合金结构钢制作，但不得焊接； 

f) 多功能杆结构采用铝合金焊接连接时，必须考虑热影响区材料强度降低带来的不利

影响。热影响区范围及折减系数参照 GB 50429 确定。 

5.3.4 多功能杆结构常用材料设计指标应满足下列规定： 

a) 钢材的强度设计值，应根据钢材厚度或直径按表 10 采用； 

b) 钢材的螺栓和锚栓连接的强度设计值按表 11 采用； 

c) 焊缝的强度设计值按表 12 采用； 

d) 铝合金的强度设计值，按表 13 采用； 

e) 铝合金结构焊缝强度设计值，按表 14 采用； 

f) 铝合金结构普通螺栓连接的强度设计值，按表 15 采用； 

g) 铝合金结构铆钉连接的强度设计值，按表 16 采用。 

表 10钢材的强度设计值(N/mm
2
) 

钢材 

牌号 

钢材厚度或直径

mm 

抗拉、抗压和抗弯 

ƒ 

抗剪 

ƒv 

端面承压 

（刨平顶紧） 

ƒce 

碳素结 

构钢 
Q235 钢 

≤16 215 125 
320 

>16，≤40 205 120 

低合金 

高强度 

结构钢 

Q355 钢 
≤16 305 175 

400 
>16，≤40 295 170 

Q390 钢 
≤16 345 200 

415 
>16，≤40 330 190 

Q420 钢 
≤16 375 215 

440 
>16，≤40 355 205 

Q460 钢 
≤16 410 235 

470 
>16，≤40 390 225 

注 1：表中直径指实芯棒材直径，厚度系指计算点的钢材或钢管壁厚度，对轴心受拉和轴心受压构件

系指截面中较厚板件的厚度； 

注 2：20 号优质碳素钢（无缝钢管）的强度设计值同 Q235 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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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螺栓和锚栓连接的强度设计值(N/mm
2
) 

螺栓的性能等级、锚栓 

和构件钢材的牌号 

普通螺栓 锚

栓 

承压型连接 

高强度螺栓 C 级螺栓 A 级、B 级螺栓 

抗

拉 

ƒt
b 

抗

剪 

ƒv
b 

承

压 

ƒc
b 

抗

拉 

ƒt
b 

抗

剪 

ƒv
b 

承

压 

ƒc
b 

抗

拉 

ƒt
a 

抗

拉 

ƒt
b 

抗

剪 

ƒv
b 

承

压 

ƒc
b 

普通螺栓 

4.6 级、4.8 级 170 140 — — — — — — — — 

6.8 级 300 240 — — — — — — — — 

8.8 级 400 300 — 400 320 — — — — — 

地脚锚栓 

Q235 — — — — — — 140 — — — 

Q355 — — — — — — 180 — — — 

Q390 — — — — — — 185 — — — 

35 号钢 — — — — — — 190 — — — 

45 号钢 — — — — — — 215 — — — 

40Cr 合金结构钢 — — — — — — 260 — — — 

承压型连接 

高强度螺栓 

8.8 级 — — — — — — — 400 250 — 

10.9 级 — — — — — — — 500 310 — 

构件钢材牌

号 

Q235 — — 305 — — 405 — — — 470 

Q355 — — 385 — — 510 — — — 590 

Q390 — — 400 — — 530 — — — 615 

Q420 — — 425 — — 560 — — — 655 

Q460 — — 450 — — 595 — — — 695 

注 1： A 级螺栓用于 d≤24 mm 和 L≤10 d 或 L≤150 mm(按较小值)的螺栓；B 级螺栓用于 d＞24 mm 和

L＞10 d 或 L＞150 mm(按较小值)的螺栓。d 为公称直径，L 为螺栓公称长度； 

注 2： A、B 级螺栓孔的精度和孔壁表面粗糙度，C 级螺栓孔的允许偏差和孔壁表面粗糙度，均应符

合相应的要求； 

注 3：若有实验依据时，螺栓强度设计值可适当提高，但须按行业规程统一实行； 

注 4：35 号钢、45 号钢锚栓材质应符合 GB/T 699 的要求，35 号钢一般不宜焊接，45 号钢一般不应焊

接； 

注 5：40Cr 合金结构钢抗拉强度为热处理后的强度，热处理后的材料机械性能应满足 GB/T 3077 的要

求； 

注 6：摩擦型高强螺栓连接的强度设计值参照 GB 50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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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焊缝的强度设计值(N/mm
2
) 

焊接方法和 

焊条型号 

构件钢材 对接焊缝 角焊缝 

牌号 
厚度或直径 

mm 

抗压 

ƒc
w 

焊缝质量为下列等级时,

抗拉 ƒt
w 

抗剪 

ƒv
w 

抗拉、抗

压和抗剪 

ƒf
w 一级、二级 三级 

自动焊、半自动焊

和 E43 型焊条的手

工焊 

Q235 钢 

≤16 215 215 185 125 

160 
>16，≤40 205 205 175 120 

自动焊、半自动焊

和 E50、E55 型焊

条的手工焊 

Q355 钢 

≤16 305 305 260 175 

200 
>16，≤40 295 295 250 170 

自动焊、半自动焊

和 E50、E55 型焊

条的手工焊 

Q390 钢 

≤16 345 345 295 200 200

（E50）

220

（E55） 

>16，≤40 330 330 280 190 

自动焊、半自动焊

和 E55、E60 型焊

条的手工焊 

Q420 钢 
≤16 375 375 320 215 220

（E55）

240

（E60） 

>16，≤40 355 355 300 205 

Q460 钢 
≤16 375 375 320 215 

>16，≤40 355 355 300 205 

注 1：自动焊和半自动焊所采用的焊丝和焊剂，应保证其熔敷金属的力学性能不低于 GB/T 5293 和

GB/T 12470 中相关的规定； 

注 2：焊缝质量等级应符合 GB 50205 的规定。其中厚度小于 8 mm 钢材的对接焊缝，不应采用超声

波探伤确定焊缝质量等级； 

注 3：对接焊缝在受压区的抗弯强度设计值取 ƒc
w，在受拉区的抗弯强度设计值取 ƒt

w； 

注 4：表中厚度系指计算点的钢材厚度，对轴心受拉和轴心受压构件系指截面中较厚板件的厚度； 

注 5：构件为 20 号优质碳素钢的焊缝强度设计值同 Q235 钢。 

表 13  铝合金材料强度设计值(N/mm
2
) 

铝合金材料 用于构件计算 用于焊接连接计算 

牌号 状态 
厚度 

mm 

抗拉、抗压和

抗弯 

f 

抗剪 

fv 

焊件热影响区抗拉、

抗压和抗弯 

fu,haz 

焊件热影

响区抗剪 

fv,haz 

6061 
T4 所有 90 55 140 80 

T6 所有 200 115 100 60 

6063 
T5 所有 90 55 60 35 

T6 所有 150 85 80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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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铝合金材料强度设计值(N/mm
2
)（续） 

铝合金材料 用于构件计算 用于焊接连接计算 

牌号 状态 
厚度 

mm 

抗拉、抗压和

抗弯 

f 

抗剪 

fv 

焊件热影响区抗拉、

抗压和抗弯 

fu,haz 

焊件热影

响区 a 抗剪 

fv,haz 

6063A 

T5 
≤10 135 75 75 45 

>10 125 70 70 40 

T6 
≤10 160 90 90 50 

>10 150 85 85 50 

5083 
O/F 所有 90 55 210 120 

H112 所有 90 55 170 95 

3003 H24 ≤4 100 60 20 10 

3004 
H34 ≤4 145 85 35 20 

H36 ≤3 160 95 40 20 

注：热影响区范围按 GB 50429 的规定采用。 

表 14铝合金结构焊缝强度设计值(N/mm
2
) 

铝合金母材牌号及状态 焊丝型号 

对接焊缝 角焊缝 

抗拉 

ƒt
w 

抗压 

ƒc
w 

抗剪 

ƒv
w 

抗拉、抗压

和抗剪 

ƒt
w 

6061-T4 

6061-T6 

SAIMG-3(Eur 5356) 145 145 85 85 

SAIMG-1(Eur 4043) 135 135 80 80 

6063-T5  6063-T6 

6063A-T5  6063A-T6 

SAIMG-3(Eur 5356) 115 115 65 65 

SAIMG-1(Eur 4043) 115 115 65 65 

5083-O/F/H112 SAIMG-3(Eur 5356) 185 185 105 105 

注：对于两种不同合金的焊接，焊缝的强度设计值应采用较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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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铝合金结构普通螺栓连接的强度设计值(N/mm
2
) 

螺栓的材料、 

性能等级和 

构件铝合金牌号 

普通螺栓 

铝合金 不锈钢 钢 

抗拉 

ƒt
b 

抗剪 

ƒv
b 

承压 

ƒc
b 

抗拉 

ƒt
b 

抗剪 

ƒv
b 

承压 

ƒc
b 

抗拉 

ƒt
b 

抗剪 

ƒv
b 

承压 

ƒc
b 

普

通

螺

栓 
 

铝合

金 

2B11 170 160 — — — — — — — 

2A90 150 145 — — — — — — — 

不锈

钢 

A2-50、 

A4-50 
— — — 200 190 — — — — 

A2-70、 

A4-70 
— — — 280 265 — — — — 

钢 
4.6/4.8

级 
— — — — — — 170 140 — 

构

件 

6061-T4 — — 210 — — 210 — — 210 

6061-T6 — — 305 — — 305 — — 305 

6063-T5 — — 185 — — 185 — — 185 

6063-T6 — — 240 — — 240 — — 240 

构

件 

6063A-T5 — — 220 — — 220 — — 220 

6063A-T6 — — 255 — — 255 — — 255 

5083-O/F/H112 — — 315 — — 315 — — 315 

表 16铝合金结构铆钉连接的强度设计值(N/mm
2
) 

铝合金铆钉牌号及构件铝合金牌号 
铝合金铆钉 

抗剪ƒv
r 承压ƒc

r 

铆钉 

5B05-HX8 90 —  

2A01-T4 110 —  

2A10-T4 135 —  

构件 

6061-T4 — 210 

6061-T6 —  305 

6063-T5 —  185 

6063-T6 —  240 

6063A-T5 —  220 

6063A-T6 —  255 

5083-O/F/H112 —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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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构计算 

6.1 一般规定  

6.1.1 多功能杆结构应进行强度、稳定性和变形验算。 

6.1.2 多功能杆结构的选型应综合考虑使用要求、周围环境与景观、结构的承受能力以及

工程造价等因素。 

6.1.3 多功能杆结构应按本文件 5.1 节的规定进行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计算，并依次以风荷

载及覆冰荷载作为第一个可变荷载进行组合计算，必要时还应进行抗震验算。 

6.1.4 多功能杆结构应按本文件第 5.1 节的规定进行正常使用极限状态验算，并应满足相

应的变形规定。 

6.1.5 多功能杆结构包括实腹式结构、格构式结构等型式。 

6.1.6 多功能杆结构在风荷载作用下，应考虑最不利影响作用方向。 

6.2 实腹式结构 

6.2.1 实腹式结构的内力及变形可按变截面梁单元或平均等截面梁单元有限元法进行分析。

变截面梁单元按坡度改变来划分单元，计算中应考虑竖向荷载因杆身变形产生的二次效应影

响。 

6.2.2 实腹式结构的水平风荷载可分段计算，以分段中央高度的风荷载作为该段的平均风

荷载，每段长度不大于 5 m。 

6.2.3 实腹式结构可按悬臂压弯杆件计算。 

6.2.4 锥形实腹式结构的外壁坡度不大于 2%时，应根据雷诺数 Re 按 GB 50135 进行横风

向风振的验算。 

6.2.5 实腹式结构挑臂长度不宜超过 15 m，超过 15 m 时宜采用适当的控制技术以减小结

构变形。 

6.3 格构式结构 

6.3.1 格构式结构的横截面可配合场地条件或装饰效果，采用矩形、三角形等截面。 

6.3.2 格构式结构计算时，宜将结构作为整体，按整体空间刚架法或整体空间桁架法，采用

三维空间程序进行受力分析，主材与腹杆之间、腹杆与腹杆之间的连接，可按实际情况，视

为刚接或铰接。 

6.3.3 结构辅助杆件的承载能力应不低于所支撑主材内力的 2％、斜杆内力的 5％；结构横

隔杆的承载能力应不低于所支撑横杆内力的 2％。 

7 构件及节点连接 

7.1 一般规定 

7.1.1 多功能杆结构的构件和节点连接设计除了应满足使用阶段的受力要求外，尚应考虑

施工阶段的受力要求。 



T/CSA 070-2021 

16 

7.1.2 结构构件和节点连接设计，应按承载能力极限状态的要求，采用荷载基本组合和强

度的设计值进行计算。 

7.2 构件设计 

7.2.1 结构构件的设计，应根据受力状态分别进行受弯、轴向拉压等的强度计算以及整体

稳定和局部稳定验算，具体计算应按 GB 50017、GB 50429 的有关规定进行，但塑性发展系

数𝛾𝑥、𝛾𝑦应取为 1.0。 

7.2.2 构件的长细比λ不应超过下列规定值： 

a) 主材：λ≤150； 

b) 横杆、斜杆：λ≤180，当内力小于杆件承载力的 50%时，λ≤200； 

c) 辅助杆、横隔杆：λ≤200； 

d) 受拉杆：λ≤350； 

施加预应力的拉杆，长细比不受限制。 

7.2.3 多功能杆应考虑管壁局部稳定的影响： 

多功能杆杆筒径厚比不宜大于 250，除按 GB 50017 中压弯构件的有关公式进行强度和

稳定验算外，尚应按下列公式进行局部稳定验算： 

a) 多功能杆杆筒为圆形截面时，应按下列公式进行验算： 

 
𝑁

𝐴⋅𝑓𝑐
+

𝑀

𝑊⋅𝑓𝑏
≤ 1···················································(8) 

式中： 

𝑓𝑐——圆形杆筒受压局部稳定强度设计值（N/mm2）； 

 𝑓𝑏——圆形杆筒受弯局部稳定强度设计值（N/mm2）。 

𝑁——所计算截面的轴心压力设计值（N）； 

 𝑀——所计算截面的弯矩设计值（N·mm）； 

 𝑊——截面抗弯模量( mm3)； 

 𝐴——圆形杆筒截面面积( mm2)。 

受压和受弯局部稳定强度设计值可根据𝐷/𝑡的范围按下列条件计算度确定。 

受压局部稳定强度设计值𝑓𝑐 

当
𝐷

𝑡
≤

24100

𝑓
时，𝑓𝑐 = 𝑓 

当
24100

𝑓
≤

𝐷

𝑡
≤

76130

𝑓
时，𝑓𝑐 = 0.75𝑓 +

6025

𝐷/𝑡
·······························(9) 

受弯局部稳定强度设计值𝑓𝑏 

当
𝐷

𝑡
≤

38060

𝑓
时，𝑓𝑏 = 𝑓   

当
38060

𝑓
≤

𝐷

𝑡
≤

76130

𝑓
时，𝑓𝑏 = 0.70𝑓 +

11410

𝐷/𝑡
·····························(10) 

式中： 

𝑓——钢材的设计强度（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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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圆形杆筒外径（mm）； 

 t——圆形杆筒壁厚（mm）。 

b) 多功能杆杆筒为多边形截面时，应按下列公式进行验算： 

 
𝑁

𝐴
+

𝑀

𝑊
≤ 𝜇𝑑𝑓············································(11) 

1) 八边形： 

 𝜇𝑑 = {
1.0 √𝑓𝑦

𝑏

𝑡
≤ 683

1.42(1.0 − 0.000434√𝑓𝑦
𝑏

𝑡
) 683 ≤ √𝑓𝑦

𝑏

𝑡
≤ 958

 ·····················(12) 

2) 十二边形：  

 𝜇𝑑 = {
1.0 √𝑓𝑦

𝑏

𝑡
≤ 630

1.45(1.0 − 0.000491√𝑓𝑦
𝑏

𝑡
) 630 ≤ √𝑓𝑦

𝑏

𝑡
≤ 958

 ····················(13) 

3) 十六边形： 

 𝜇𝑑 = {
1.0 √𝑓𝑦

𝑏

𝑡
≤ 565

1.42(1.0 − 0.000522√𝑓𝑦
𝑏

𝑡
) 565 ≤ √𝑓𝑦

𝑏

𝑡
≤ 958

 ·····················(14) 

式中： 

𝑏——多边形杆筒单边宽度（mm）； 

 𝑡——多边形杆筒壁厚（mm）； 

 𝜇𝑑——设计强度修正系数； 

 𝑓𝑦——钢材的屈服强度（MPa）。 

7.2.4 多边形或圆形构件的复合受力强度计算： 

(
𝑁

𝐴
+

𝑀𝑥∙𝐶𝑦

𝐼𝑥
+

𝑀𝑦∙𝐶𝑥

𝐼𝑦
)2 + 3(𝑉 ∙

𝑄

𝐼𝑡
+ 𝑇 ∙

𝐶

𝐽
)2 ≤ （𝜇𝑑𝑓）

2
（多边形）或𝑓𝑏

2(圆形)········（15） 

式中： 

𝑀𝑥——绕 x 轴截面弯矩设计值（N·mm）； 

𝑀𝑦——绕 y 轴截面弯矩设计值（N·mm）； 

𝐶𝑥——计算点在 x 轴投影长度（mm）； 

𝐶𝑦——计算点在 y 轴投影长度（mm）； 

𝐼𝑥——绕 x 轴截面惯性矩（mm4）； 

𝐼𝑦——绕 y 轴截面惯性矩（mm4）； 

𝑉——剪力设计值（N）； 

𝑇——扭矩设计值（N·mm）； 

𝐶——从中和轴至计算点的距离（mm）； 

𝑄

𝐼𝑡
——确定最大弯曲剪应力参数（1

 mm2⁄ ）； 

圆形：𝑀𝑎𝑥𝑄/𝐼𝑡 =
0.637

(𝐷−𝑡)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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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边形：𝑀𝑎𝑥𝑄/𝐼𝑡 =
0.618

(𝐷−𝑡)𝑡
  

十二边形：𝑀𝑎𝑥𝑄/𝐼𝑡 =
0.631

(𝐷−𝑡)𝑡
  

十六边形：𝑀𝑎𝑥𝑄/𝐼𝑡 =
0.634

(𝐷−𝑡)𝑡
   

 
𝐶

𝐽
——确定最大扭转剪应力参数（1

 mm3⁄ ）；  

            𝐽——极惯性矩（mm4）； 

 𝑡——厚度（mm）。 

7.3 连接设计 

7.3.1 多功能杆各构件之间的连接，宜采用螺栓连接，并采取现场拼装。局部部位如：杆

脚板、法兰盘、钢管之间及钢管与节点板之间的连接，可采用焊接，但不得在现场施焊。 

7.3.2 构件连接当采用螺栓连接时应验算螺栓的受剪、受拉及承压承载力；采用焊接时应

验算焊缝的抗剪、抗拉和抗压承载力。连接的计算，应按 GB 50017、GB 50429 的有关规定

进行。 

7.3.3 多功能杆杆结构构件焊接时，与母材等强设计的对接焊缝质量等级应不低于二级，

其他对接焊缝和角焊缝的质量等级应不低于三级。 

7.3.4 多功能杆结构中的法兰连接应与结构整体计算模型相匹配，与施工条件相适应，与

受力性质相对应，根据法兰位置在杆筒内、外分为内法兰和外法兰，法兰连接宜采用高强度

等级普通螺栓，并加双螺母防松。 

7.3.5 多功能杆钢管段间连接可采用套接或对接法兰盘连接。 

7.3.6 多功能杆钢管段间连接采用套接连接时，钢管套接连接的设计长度，应考虑加工与

安装偏差，不宜小于套接段外管最大内径 D 的 1.5 倍，套接段外管长度及其上部 200 mm

范围内的纵向焊缝应采用一级焊缝，端部应加引弧板。 

7.3.7 多功能杆钢管段间连接采用对接法兰盘连接时，法兰的高强度等级普通螺栓连接应

确保均匀、对称。在全部构件就位后应按表 17 的预拉力设计值拧紧，并加双螺母防松。 

表 17 高强度等级普通螺栓连接副施工预拉力设计值（kN） 

螺栓的性能等级 

螺栓公称直径 

mm 

M16 M20 M22 M24 M27 M30 

8.8s 24 37.5 45 52.5 69 84 

10.9s 30 46.5 57 67.5 87 106.5 

7.4 法兰盘的连接计算 

7.4.1 有加劲肋法兰盘螺栓的拉力如图 1 所示，应按下列规定计算： 

a) 当法兰盘仅承受弯矩 M 时，普通螺栓所受最大拉力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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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𝑁𝑡𝑚𝑎𝑥 =
𝑀∙𝑦𝑛

∑(𝑦𝑖)2 ≤ 𝑁𝑡
𝑏
···························································(16) 

式中： 

𝑁𝑡𝑚𝑎𝑥——距螺栓群转动中心轴②𝑦𝑛处的螺栓拉力(N)； 

 𝑦𝑖 
——螺栓群转动中心轴②到第 i 个螺栓的距离； 

 𝑦𝑛 ——离螺栓群转动中心轴②最远螺栓的距离； 

 𝑁𝑡
𝑏 ——每个螺栓的受拉承载力设计值。 

b) 当法兰盘承受轴向拉力 N 和弯矩 M 时，普通螺栓拉力分两种情况计算： 

1) 螺栓全部受拉时，绕通过螺栓群形心的转动中心轴①转动，螺栓所受最大拉力

按下式计算： 

 𝑁𝑡𝑚𝑎𝑥 =
𝑀∙𝑦𝑛

′

∑(𝑦𝑖
′)

2 +
𝑁

𝑛0
≤ 𝑁𝑡

𝑏
·····················································(17) 

式中： 

𝑁𝑡𝑚𝑎𝑥——距螺栓群转动中心轴①𝑦𝑛
′处的螺栓拉力(N)； 

𝑦𝑖
′——螺栓群转动中心轴①到第 i 个螺栓的距离； 

𝑦𝑛
′ ——离螺栓群转动中心轴①最远螺栓的距离； 

𝑛0——该法兰盘上螺栓总数。 

2) 当按式 17 计算任一螺栓拉力出现负值时，螺栓群并非全部受拉，此时绕螺栓群

转动中心轴②转动，螺栓所受最大拉力按下式计算： 

 𝑁𝑡𝑚𝑎𝑥 =
(𝑀+𝑁𝑒)𝑦𝑛

∑(𝑦𝑖)2 ≤ 𝑁𝑡
𝑏
·························································(18) 

式中： 

𝑁𝑡𝑚𝑎𝑥——距螺栓群转动中心轴②𝑦𝑛处的螺栓拉力(N)； 

𝑒——螺栓群形心轴与螺栓群转动中心轴②之间的距离（mm）。 

3) 当法兰盘承受轴向压力 N’和弯矩 M 时，此时绕螺栓群转动中心轴②转动，普通

螺栓所受最大拉力按下式计算： 

𝑁𝑡𝑚𝑎𝑥 =
(𝑀−𝑁𝑒

′ )𝑦𝑛

∑(𝑦𝑖)2 ≤ 𝑁𝑡
𝑏
·························································(19) 

式中： 

𝑁𝑡𝑚𝑎𝑥——距螺栓群转动中心轴②𝑦𝑛处的螺栓拉力(N)，出现负值则表示法兰螺栓不受拉。 

对圆形有加劲肋法兰，转动中心轴如图 1 所示。 

对矩形有加劲肋法兰，转动中心轴如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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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圆形法兰螺栓群转动中心轴 

 

图 2 矩形法兰螺栓群转动中心轴 

7.4.2 有加劲肋的法兰盘底板厚度应按下式计算： 

 𝑡 ≥ √
5𝑀𝑚𝑎𝑥

𝑓
···································································(20) 

式中： 

𝑡——法兰盘底板厚度（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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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ax——按单个螺栓最大拉力均布到法兰板对应区域时计算得到的法兰板单位板宽最

大弯矩。法兰板按两边固结（沿加劲板边）一边铰接（沿管壁）弹性薄板近似计算弯矩，

详见附录 A 的规定； 

𝑓——钢材抗拉强度设计值。 

7.4.3 有加劲肋法兰的加劲肋板强度、加劲肋板与法兰板的焊缝、加劲肋板与筒壁焊缝如

图 3 所示，应按下列要求验算。 

 

 

（a）焊缝采用对接焊缝 

 

（b）焊缝采用部分焊透对接焊缝 

 

（c）焊缝采用角焊缝 

图 3 内、外法兰加劲肋板计算示意图 

a) 法兰加劲肋板强度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剪应力验算：𝜏 =
𝛼𝑁𝑡𝑚𝑎𝑥

(ℎ−𝑆1)⋅𝑡
≤ 𝑓𝑣·······································(21) 

正应力验算：𝜎 =
6𝛼𝑁𝑡𝑚𝑎𝑥·𝑒

(ℎ−𝑆1)2⋅𝑡
≤ 𝑓··························································(22) 

式中： 

𝛼——加劲肋板承担反力的比例，按附录 A 表 A.1 取值； 

𝑁𝑡𝑚𝑎𝑥 ——单个螺栓最大拉力设计值（N）； 

 𝑡 ——加劲肋板的厚度（mm）； 

 ℎ ——加劲肋板的高度（mm）； 

 𝑒 ——𝑁𝑡𝑚𝑎𝑥偏心距，取螺栓中心到钢管外壁的距离（mm）； 

 𝑆1 ——加劲肋板下端切角高度（mm）； 

 𝑓𝑣 ——加劲肋板钢材的抗剪强度设计值（N/mm2）； 

 𝑓 ——加劲肋板钢材的抗拉强度设计值（N/mm2）； 

b) 法兰加劲肋板焊缝应按下列公式验算： 

1) 焊缝采用对接焊缝，如图 3（a）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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竖向焊缝验算： 

 𝜏𝑓 =
𝛼𝑁𝑡𝑚𝑎𝑥

𝑡(ℎ−𝑆1−2𝑡)
≤ 𝑓𝑣

𝑤
·····················································(23) 

 𝜎𝑓 =
6𝛼𝑁𝑡𝑚𝑎𝑥𝑒

𝑡(ℎ−𝑆1−2𝑡)2 ≤ 𝑓𝑡
𝑤

························································(24) 

 √𝜎𝑓
2 + 3𝜏𝑓

2 ≤ 1.1𝑓𝑡
𝑤

······················································(25) 

水平焊缝验算： 

 𝜎𝑓 =
𝛼𝑁𝑡𝑚𝑎𝑥

𝑡(𝐵−𝑆2−2𝑡)
≤ 𝑓𝑡

𝑤 ············································(26) 

2) 焊缝采用部分焊透对接焊缝、角焊缝，如图 3（b）（c）所示。 

竖向焊缝验算： 

 𝜏𝑓 =
𝛼𝑁𝑡𝑚𝑎𝑥

2ℎ𝑒(ℎ−𝑆1−2ℎ𝑓)
≤ 𝑓𝑓

𝑤 ·································(27) 

 𝜎𝑓 =
3𝛼𝑁𝑡𝑚𝑎𝑥𝑒

ℎ𝑒(ℎ−𝑆1−2ℎ𝑓)
2 ≤ 𝛽𝑓𝑓𝑓

𝑤 ·································(28) 

 √(
𝜎𝑓

𝛽𝑓
)

2

+ 𝜏𝑓
2 ≤ 𝑓𝑓

𝑤 ·································(29) 

水平焊缝验算： 

 𝜎𝑓 =
𝛼𝑁𝑡𝑚𝑎𝑥

2ℎ𝑒(𝐵−𝑆2−2ℎ𝑓)
≤ 𝛽𝑓𝑓𝑓

𝑤 ··································(30) 

式中： 

𝜎𝑓——垂直于焊缝长度方向的拉应力（N/mm2）； 

 𝜏𝑓——平行焊缝长度方向的剪应力（N/mm2）； 

 𝐵——加劲肋板宽度（mm）； 

 𝑆2——加劲肋板横向切角尺寸（mm）； 

 𝑓𝑡
𝑤、𝑓𝑣

𝑤 ——对接焊缝抗拉、抗剪强度设计值（N/mm2）； 

 𝑓𝑓
𝑤——角焊缝的强度设计值（N/mm2）,部分焊透对接焊缝同角焊缝取值； 

 ℎ𝑓——为角焊缝焊脚尺寸（mm）；对部分焊透对接焊缝ℎ𝑓 = 𝑆； 

ℎ𝑒 ——角焊缝的计算厚度（mm），直角角焊缝等于0.7ℎ𝑓，ℎ𝑓为焊接尺寸；对部分焊透

对接焊缝，当𝜃 = 45° ± 5°

，
ℎ𝑒=S − 3； 

𝛽𝑓——正面角焊缝的强度设计值增大系数：对承受静力荷载和间接承受动力荷载的结构，

𝛽𝑓=1.22； 

𝑓、𝑓𝑣——加劲肋板钢材的抗弯、抗剪强度设计值（N/mm2）。 

7.4.4 无加劲肋的法兰盘螺栓，如图 4 所示，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a) 当杆件只受轴心拉力作用时： 

一个螺栓所对应的管壁段中的拉力： 

𝑁𝑏 = 𝑁/𝑛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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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螺栓所承受的最大拉力： 

𝑁𝑡𝑚𝑎𝑥 = 𝑚𝑁𝑏
𝑎+𝑏

𝑎
≤ 𝑁𝑡

𝑏                       
······················· (32) 

式中： 

𝑚——法兰盘螺栓工作条件系数，取 0.65；    

𝑛——法兰盘上螺栓数目；                                       

𝑁——杆件的轴向拉力（N）。               

 

 

 

 

 

 

 

 

图 4无加劲肋法兰螺栓受力 

b) 当杆件受轴向拉（压）力及弯矩共同作用时： 

一个螺栓所对应的管壁段中的拉力： 

 𝑁𝑏 =
1

𝑛
(

𝑀

0.5𝑅
+ 𝑁) ································(33) 

式中： 

𝑀——法兰盘所受弯矩(N·mm)； 

𝑁——法兰盘所受轴向力（N），压力时取负值； 

𝑅——钢管的外半径（mm）。 

一个螺栓所承受的最大拉力可按式 32 计算。 

7.4.5 无加劲肋的法兰板，如图 5 所示，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顶力：𝑅𝑓 = 𝑁𝑏 ⋅
𝑏

𝑎
                          ··································(34) 

法兰板剪应力：𝜏 = 1.5 ⋅
𝑅𝑓

𝑡⋅𝑠
≤ 𝑓𝑣             ····································(35) 

法兰板正应力：𝜎 =
5𝑅𝑓⋅𝑒0

𝑠⋅𝑡2 ≤ 𝑓             ··········································(36) 

𝑠 = (𝑅 + 𝑏) ⋅ 𝜃                    ·········································(37) 

式中： 

𝑠——螺栓的间距(mm)； 

𝑅𝑓——法兰板之间的顶力(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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𝜃 ——两螺栓之间的圆心角（rad）； 

𝑡——法兰板的厚度（mm）。 

 

图 5无加劲肋法兰板受力示意 

8 构造与工艺技术要求 

8.1 一般规定 

8.1.1 多功能杆结构的构造应力求简单，结构传力明确，减少次应力影响；节点处各受力

杆件的形心线（或螺栓准线）宜交汇于一点，减少偏心；节点构造应简单紧凑，力求减少结

构的受风面积。 

8.1.2 角钢构件的螺栓准线应靠近形心线，减少传力的偏心。 

8.1.3 多功能杆结构应采取防锈措施；对管形和其他封闭形截面的构件，当采取喷涂防锈

时端部应密封，当采用热镀锌防锈时端部不得密封；在锌液易滞留的部位应设溢流孔。 

8.1.4 多功能杆结构的最小规格要求： 

a) 主要受力的角钢截面不应小于 L45×4； 

b) 主要受力的圆管壁厚不应小于 4 mm； 

c) 主要受力构件的钢板厚度不宜小于 4 mm，锚栓垫板厚度不应小于 12 mm。 

8.1.5 多功能杆结构的受力构件采用钢管时，应采用热轧无缝钢管或直缝埋弧焊接钢管，

不宜采用高频点焊钢管和螺旋卷制钢管。 

8.1.6 多功能杆结构开设检修孔等孔洞时，杆身计算应考虑开孔的影响，进行开孔补强设

计，并采取相应的补强措施。当符合下列情形时，杆身采取相应的构造补强措施即可。 

a) 当开孔率𝛥≤7%时，可采用贴板补强，如图 6 所示，贴板的宽度和厚度应满足下列

公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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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贴板补强杆筒孔洞 

 𝛥 = 𝜃/2𝜋 ································（38） 

 𝜙 = 2𝑠𝑏/𝑠𝑑 ≥ 1.0 ···································（39） 

 𝜓 = 𝑡𝑏/𝑡 ≥ 1.0 ·································（40） 

式中： 

𝛥——开孔率； 

 𝜃——孔洞中心所在的杆身横截面开孔区域所对应的圆心角弧度（rad）； 

 𝜙——贴板相对宽度比； 

 
𝜓

——贴板相对厚度比； 

 𝑠𝑏——贴板沿管壁周向的弧长（mm）； 

 𝑠𝑑——孔洞对应管壁周向弧长（mm）； 

 𝑡𝑏——贴板厚度（mm）； 

 t——管壁厚度（mm）。 

b) 当开孔率 7%＜𝛥＜10%时，采用加强圈补强，如图 7 所示，加强圈的高度和厚度应

满足下列公式要求； 

 

 

 



T/CSA 070-2021 

26 

 

图 7加强圈补强杆筒孔洞 

 𝜆ℎ = 2ℎ/𝑠𝑑 ≥ 0.6 ····························（41） 

 𝛾𝑡 = 𝑡𝑏/𝑡 ≥ 1.5 ····························（42） 

式中： 

𝜆ℎ——加强圈的相对高度比； 

𝛾𝑡——加强圈的相对厚度比； 

h——加强圈高度（mm）； 

𝑠𝑑——孔洞对应管壁周向弧长（mm）； 

𝑡𝑏——加强圈厚度（mm）； 

t——管壁厚度（mm）。 

c) 当开孔率 10%≤𝛥＜15%且相应位置的杆身应力比不大于 0.8 时，或开孔率 15%≤𝛥

＜18%且相应位置的杆身应力比不大于 0.60 时，采用加强圈补强，加强圈的高度和

厚度应满足公式（41）和（42）要求。 

d) 当开孔率 18%≤𝛥＜35%时，采用加强圈补强，加强圈的高度和厚度应满足公式（41）

和（42）要求，或采用其它有效的补强措施，必要时对补强后的杆身进行有限元分

析，避免补强部位及相关区域应力集中过大。 

8.2 节点连接 

8.2.1 多功能杆结构构件采用螺栓连接时，用于连接受力杆件的螺栓，其直径不应小于 12 

mm，每一杆件在接头一端的螺栓数不宜少于 2 个。 

8.2.2 多功能杆结构中受剪螺栓的螺纹不应进入剪切面。 

8.2.3 多功能杆结构中受拉普通螺栓应用双螺母防松；主杆等主要受力构件之间的连接螺

栓，应采用双螺母或扣紧螺母等能防止螺母松动的有效措施。  

8.2.4 连接节点构造： 

a) 角钢杆的主材连接节点，应采用内、外包钢或节点板通过螺栓连接，主材的厚度差

大于 2 mm 时，应增加厚度等于主材厚度差的垫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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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节点板形状不宜狭长，节点板边缘与杆件轴线所夹角不宜小于 15，如图 8 所示； 

 

图 8节点板 

c) 节点板较大时，宜将节点板卷边（或增设加劲板）增大刚度，而不宜将节点板加至

太厚。 

8.2.5 螺栓的排列和距离应符合表 18 的规定。 

表 18  螺栓的排列和允许距离 

名称 位置和方向 
最大允许距离（取两者

的较小值） 
最小允许距离 

中心 

距离 

外排(垂直内力方向或顺内力方向) 8d0或 12t 

3d0 
中

间

排 

垂直内力方向 16d0 或 24t 

顺内力方向 
构件受压力 12d0 或 18t 

构件受拉力 16d0 或 24t 

中心至

构件边

缘距离 

顺内力方向 

4d0或 8t 

2d0 

垂直内力

方向 

切割边 1.5d0 

轧制边 1.2d0 

注 1：d0 为螺栓的孔径，t 为外层较薄板件的厚度。 

注 2：钢板边缘与刚性构件（如角钢、槽钢等）相连时，螺栓最大间距可按中间排的数值采用。 

8.2.6 焊缝布置应避免立体交叉和集中在一处，角焊缝连接时构件端部的焊缝宜采用围焊，

所有围焊的转角处必须连续施焊。 

8.2.7 法兰盘连接构造： 

a) 有加劲肋法兰盘：底板厚不小于 16 mm；管径小于 120 mm 时螺栓不宜少于 4 个；

管径大于或等于120 mm时，螺栓不宜少于6个；加劲板的厚度不宜小于板长的1/15，

并不宜小于 5 mm。加劲肋与法兰板及钢管交汇处应切除直角边长不小于 15 mm 的

三角，应避免三向焊缝交叉； 

b) 无加劲肋法兰盘：底板厚不小于 20 mm，强度及变形应满足计算要求； 

c) 钢管与法兰盘的连接：钢管应进入法兰板，双面坡口环缝焊接。 

8.3 制作与安装 

8.3.1 多功能杆结构的制作与安装，除应符合设计要求外，还应满足本节要求。 

8.3.2 采用进口钢材和代用材料时，应提供该材料的机械性能和化学成分，并经技术评估

合格后方可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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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3 主材拼接节点处，和主材连接的外包角钢应铲根，内包角钢应铲背，变坡时制弯角

度应一致，保证主材、外包和内包角钢三者连接相吻合。 

8.3.4 构件制孔要求如下： 

a) C 级六角头螺栓的螺栓孔直径比螺栓杆公称直径大 1.0 mm～1.5 mm； 

b) B 级六角头螺栓的螺栓孔的直径应与螺栓杆公称直径相等。 

8.3.5 除埋入基础的地脚螺栓外，多功能杆结构的所有构件材料均需进行防锈处理，一般

宜采用热浸镀锌法，构件的镀锌层厚度应达到如下要求： 

a) 构件厚度大于或等于 5 mm 的构件，镀锌层厚须不小于 86 μm； 

b) 构件厚度小于 5 mm 的构件，镀锌层厚须不小于 65 μm。 

8.3.6 多功能杆结构连接螺栓拧紧后外露丝扣长度不少于 2 扣。 

8.3.7 露出基础顶面的螺栓在多功能杆结构安装前，应采取防锈措施，并妥善保护，防止

螺栓锈蚀与损伤。 

8.3.8 多功能杆结构组立后，杆脚底板应与基础面接触良好，当底板（法兰）与基础间有

预留为调整法兰、底板水平高差而预留的空隙时，在多功能杆安装调正完成后 7 天内应用高

一级的微膨胀细石混凝土浇筑密实。 

8.3.9 多功能杆结构安装调正完毕后，需用混凝土进行封闭，底板（法兰）、加劲板及地

脚锚栓应位于混凝土保护层内，外包混凝土厚度，对 H 型截面不宜小于 160 mm，对矩形管

或圆管不易小于 180 mm，同时不宜小于杆体截面高度的 30%；强度等级不宜低于 C20。 

8.4 工艺技术要求 

8.4.1 多功能杆杆体内宜设置分仓结构，进行强弱电分离。 

8.4.2 多功能杆结构上宜设置设备连接构件，连接构件宜模块化、标准化。 

8.4.3 多功能杆杆体 2.5 m 以下部分宜进行防粘贴处理。 

8.4.4 多功能杆结构的防雷与接地应按 GB 50057、CJJ 45、GB 50689 的要求设置防雷与接

地设施。 

9 地基与基础 

9.1 一般规定 

9.1.1 多功能杆结构地基基础设计前应进行岩土工程勘察。 

9.1.2 多功能杆结构基础型式的选用应结合多功能杆结构形式、建设场地地质条件和周围

环境条件，通过技术经济比较综合分析确定。 

9.1.3 多功能杆结构采用扩展基础时，在正常使用极限状态标准组合作用下，基础底面允

许部分脱开基土，但脱开的面积应不大于底面全面积的 1/4。 

9.1.4 地基基础设计时，所采用的荷载效应最不利组合与相应的抗力限值应符合下列规定： 

a) 按地基承载力确定基础底面积及埋深或按单桩承载力确定桩数时，传至基础或承台

底面上的荷载应按正常使用极限状下荷载效应标准组合，相应的抗力应采用地基承

载力特征值或单桩承载力特征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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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计算地基变形时，传至基础底面上的作用效应应按正常使用极限状态下作用的准永

久组合，相应的限值应为地基变形允许值； 

c) 多功能杆基础的抗拔计算采用安全系数法，荷载效应应按承载能力极限状下荷载效

应的基本组合，但分项系数为 1.0； 

d) 在确定基础或桩基承台高度，计算基础内力，确定配筋和验算材料强度时，上部结

构传来的荷载效应组合和相应的基底反力，应按承载能力极限状态下荷载效应的基

本组合，采用相应的分项系数； 

e) 当需要验算基础裂缝宽度时，应按正常使用极限状态下作用的准永久组合。 

9.1.5 当地基土质为湿陷性黄土、膨胀土和季节性冻土时，多功能杆结构的基础尚应满足

GB 50025、GB 50112、JGJ 118 的规定。 

9.1.6 当多功能杆结构基础处于地下水位以下时，应考虑地下水对基础及覆土的浮力作用。 

9.1.7 当多功能杆结构的基础和地锚处于侵蚀性环境时，应按相关规范的规定采取防护措

施。 

9.1.8 多功能杆结构基础采用窄基浅基础、窄基深基础、宽基基础时应满足 DLT 5219 的规

定。 

9.2 地基计算 

9.2.1 地基承载力的计算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当承受轴心荷载时 

 𝑝𝑘 ≤ 𝑓𝑎 ·································(43) 

式中： 

𝑝𝑘——相应于荷载效应标准组合时，基础底面处的平均压力(kN/m2)； 

𝑓𝑎——修正后的地基承载力特征值(kN/m2)。 

b) 当承受偏心荷载时，除应符合公式(43)的要求外，尚应满足下式要求： 

                     𝑝𝑘 𝑚𝑎𝑥 ≤ 1.2𝑓𝑎             ········································(44) 

式中： 

𝑝𝑘 𝑚𝑎𝑥——相应于荷载效应标准组合时，基础底面边缘的最大压力(kN/m2)。 

当考虑地震作用时，在公式(43)、(44)中应采用地基抗震承载力𝑓𝑎𝐸代替地基承载力特征

值𝑓𝑎，地基抗震承载力𝑓𝑎𝐸应按 GB 50011 的规定采用。 

9.2.2 当基础承受轴心荷载时，基础底面压力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𝑝𝑘 = (𝐹𝑘 + 𝐺𝑘)/𝐴 ·····························(45) 

式中： 

𝐹𝑘——相应于荷载效应标准组合时，上部结构传至基础顶面的竖向力(kN)； 

𝐺𝑘——基础自重(包括基础上的土重)标准值(kN)； 

𝐴——基础底面面积(m2)。 

9.2.3 当基础承受偏心荷载时，基础底面压力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𝑝𝑘 𝑚𝑎𝑥 =
(𝐹𝑘+𝐺𝑘)

𝐴
+

𝑀𝑘

𝑊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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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𝑝𝑘 𝑚𝑖𝑛 =
(𝐹𝑘+𝐺𝑘)

𝐴
−

𝑀𝑘

𝑊
 ·······························(47) 

式中： 

𝑀𝑘——相应于荷载效应标准组合时，作用于基础底面的力矩 (kN·m)； 

𝑊——基础底面的抵抗矩(m3)； 

𝑝𝑘 𝑚𝑖𝑛 ——相应于荷载效应标准组合时，基础底面边缘的最小压力(kN/m2)。 

当𝑝𝑘 𝑚𝑖𝑛<0 时，基础底面与地基土局部脱开，基础底面最大压力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a) 矩形基础承受单向偏心荷载时，如图 9 所示； 

 

 

 

 

 

 

 

 

 

 

图 9 在单向偏心荷载作用下矩基础底面部分脱开时的基底压力 

𝑝𝑘 𝑚𝑎𝑥 =
2(𝐺𝑘+𝐹𝑘)

3𝑙𝑎
                ··································(48) 

𝑎 =
𝑏

2
− 𝑒               ·········································(49) 

式中： 

𝑏——平行于 x 轴的基础底面边长(m)； 

𝑙——平行于 y 轴的基础底面边长(m)； 

𝑎——合力作用点至基础底面最大压力边缘的距离(m)； 

𝑒——偏心距(m)。 

b) 矩形基础承受双向偏心荷载时，如图 10 所示。 



T/CSA 070-2021 

31 

 

 

 

 

 

 

 

 

图 10在双向偏心荷载作用下矩形基础底面部分脱开时的基底压力 

𝑝𝑘 𝑚𝑎𝑥 =
𝐺𝑘+𝐹𝑘

3𝑎𝑥𝑎𝑦
                  ································(50) 

𝑎𝑥 =
𝑏

2
− 𝑒𝑥                     ································(51) 

𝑎𝑦 =
𝑙

2
− 𝑒𝑦                     ································(52) 

𝑒𝑥 =
𝑀𝑘𝑦

𝐺𝑘+𝐹𝑘
                      ································(53) 

𝑒𝑦 =
𝑀𝑘𝑥

𝐺𝑘+𝐹𝑘
                         ································(54) 

式中： 

𝑀𝑘𝑥、𝑀𝑘𝑦——相应于荷载效应标准组合时，作用于基础底面绕 x、y 轴的力矩(kN·m)； 

𝑎𝑥——合力作用点至𝑒𝑥一侧基础边缘的距离(m)； 

𝑎𝑦——合力作用点至𝑒𝑦一侧基础边缘的距离(m)； 

𝑒𝑥——x 方向的偏心距(m)； 

𝑒𝑦——y 方向的偏心距(m)。 

9.2.4 矩形基础基底脱开地基土面积不应大于全部面积的 1/4，应满足如下要求： 

a) 承受单向偏心荷载时 

 3𝑎 ≥ 0.75𝑏 ·····························(55) 

b) 承受双向偏心荷载时 

 𝑎𝑥𝑎𝑦 ≥ 0.125𝑏𝑙 ·····························(56) 

9.2.5 多功能杆结构宜考虑地基变形。 

9.3 基础设计 

9.3.1 多功能杆结构基础的设计应按 GB 50007 及 JGJ 94 的规定执行。 

9.3.2 多功能杆采用单桩基础和钢筋混凝土扩展基础时应满足下列要求： 

a) 单桩基础的设计，可根据桩顶水平位移允许值及桩身强度按下列规定计算： 

1) 桩顶水平位移允许值应小于 10 mm，桩身配筋率不宜少于 0.65%，必要时还应

验算桩身裂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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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根据桩顶的水平力和力矩的大小，按 m 值法计算桩顶的变位及桩身内力，验算

桩身的截面承载力时，可考虑作用于该截面上的轴压力，按压弯构件计算。 

b) 采用钢筋混凝土扩展基础时，应根据上部结构作用效应计算基础强度和验算地基承

载力并保证基底脱开基土面积不大于全部面积的 1/4。 

9.3.3 多功能杆采用钢桩基础时应满足下列要求： 

a) 钢桩基础应根据具体条件分别进行承载能力计算和稳定性验算； 

b) 钢桩基础应计算其水平位移及转角； 

c) 验算上部单管杆的横向变形时，应综合考虑钢桩基础的水平位移与转角； 

d) 钢桩基础应按相应规范要求做好防腐处理。 

9.3.4 对存在液化土层的地基，基础设计应按 GB 50011 的要求，根据多功能杆结构的抗震

设防类别及地基的液化等级采取相应的抗液化措施。 

9.3.5 多功能杆结构基础上的地脚锚栓设计应满足如下要求： 

a) 多功能杆结构锚栓应根据上部钢杆桅结构传到杆脚的竖向力、水平力、弯矩等进行

设计，考虑安装构造要求并根据基础顶后浇混凝土情况进行必要验算； 

b) 地脚锚栓的埋设深度应按受拉钢筋锚固长度确定，当埋设深度受限制时，可在锚栓

上增设锚板； 

c) 锚栓间距不宜小于 4d；锚栓中心至混凝土构件边缘距离不宜小于 4d 和 100 mm 的较

大值。上述要求不满足时，应采取在锚固长度范围内配置横向构造钢筋等措施； 

d) 锚栓设计要考虑上部钢杆桅结构安装调节及基础预埋件埋设施工的实际误差情况，

对杆柱底板锚栓孔作相应扩大，以便于安装时调整，但安装调节完毕后应加厚垫片

以满足锚栓固定的要求； 

e) 杆脚底板安装后应与下部混凝土支撑面贴合紧密，不得长期悬空。当杆脚底板下设

置后浇混凝土层时，应按压弯构件验算施工期悬空段锚栓的强度与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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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资料性） 

法兰盘内力计算 

A.1  法兰盘内力精确计算可根据板块的支承情况采用有限元法进行。 

A.2  法兰盘内力也可参照如下简化方法计算： 

a）法兰盘受弯计算简图如图 A.1 所示： 

 

图 A.1法兰盘受弯计算简图 

b）板中最大弯矩： 

单位板宽法兰板最大弯矩 Mmax 应按下列公式算： 

𝑀𝑚𝑎𝑥 = 𝑚𝑏𝑞𝑏2
·························································(A.1) 

𝑞 =
𝑁𝑡𝑚𝑎𝑥

𝑏∙𝑎
······························································(A.2) 

𝑏 =
𝑏1+𝑏2

2
·····························································(A.3) 

式中： 

a——固结边长度（mm）； 

b1——法兰板简支边长度（mm）； 

b2——法兰板自由边长度（mm）； 

𝑁𝑡𝑚𝑎𝑥——单个螺栓最大拉力设计值（kN）； 

𝑚𝑏——弯矩计算系数，按表 A.1 的规定取值。 

表 A.1  均布荷载下有加劲肋法兰弯矩计算系数
bm 和加劲板反力比  

a/b 0.35 0.4 0.45 0.5 0.55 0.6 0.65 0.7 0.75 0.8 0.85 

bm  0.0785 0.0834 0.0874 0.0895 0.0900 0.0901 0.0900 0.0897 0.0892 0.0884 0.0872 

  0.67 0.71 0.73 0.74 0.76 0.79 0.80 0.80 0.81 0.82 0.83 

a/b 0.9 0.95 1 1.1 1.2 1.3 1.4 1.5 1.75 2 2 

bm  0.0860 0.0848 0.0843 0.0840 0.0838 0.0836 0.0835 0.0834 0.0833 0.0833 0.0833 

  0.83 0.84 0.85 0.86 0.87 0.88 0.89 0.90 0.91 0.92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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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上表适用于有加劲肋板的法兰计算，假设法兰板支承条件为一边简支，两边固结，另外一边自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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